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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组织制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嘉善永鑫紧固件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浙江省紧固件行业协会、浙江国检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海盐中达金属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排名不分先后）。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建龙、吕晓思、张其忠、殳坤生、陈冠达、王慧、张云恒。 

本标准评审专家组长：陈璋。 

本标准由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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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鞍形、波形和锥形弹性垫圈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不锈钢鞍形、波形和锥形弹性垫圈（以下简称弹性垫圈）的符号、产品分类、基本要

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以及质量承诺。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温度为-150 ℃～+350 ℃条件下，用于左右旋，不划伤支承面，用于工程和连接

件需经常拆卸之处的不锈钢鞍形、波形和锥形弹性垫圈。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90.1  紧固件 验收检查 

GB/T 94.4—2017  弹性垫圈技术条件 锥形弹性垫圈 

GB/T 230.1  金属材料 洛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A、B、C、D、E、G、H、K、N、T标尺） 

GB/T 1237  紧固件标记方法 

GB/T 3098.1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 

GB/T 3280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T 4340.1  金属材料 维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 

GB/T 5267.4  紧固件表面处理耐腐蚀不锈钢钝化处理 

JB/T 9151.4  紧固件测试方法 尺寸与几何精度 垫圈 

3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D：公称外径。 

d：公称内径。 
H：弹性垫圈高度。 
h：弹性垫圈弹性试验后的自由高度。 
S：弹性垫圈厚度。 

4 产品分类 

4.1 产品型式 

弹性垫圈的产品型式分为鞍形（A型）、波形（B型）和锥形（C型），如图1～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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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锈钢鞍形（A型）弹性垫圈示意图 

 

图2 不锈钢波形（B型）弹性垫圈示意图 

 

图3 不锈钢锥形（C型）弹性垫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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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产品标记 

4.2.1 标记方法 

产品的包装标记方法按 GB/T 1237规定。 

4.2.2 标记示例 

规格为 5 mm 的不锈钢鞍形弹性垫圈，标记为： 

弹性垫圈 T/ZZB 1178—2019—5—A。 

规格为 5 mm 的不锈钢波形弹性垫圈，标记为： 

弹性垫圈 T/ZZB 1178—2019—5—B。 

规格为 5 mm 的不锈钢锥形弹性垫圈，标记为： 

弹性垫圈 T/ZZB X1178—2019—5—C。 

5 基本要求 

5.1 设计研发 

5.1.1 应具备弹性垫圈的装配功能、外观、结构的自主设计、研发能力。 

5.1.2 应具备弹性垫圈模具的设计优化能力。 

5.2 原材料 

弹性垫圈的原材料应采用牌号为 07Cr17Ni7Al的沉淀硬化型不锈钢或其他同等性能的不锈钢，其化

学成分、交货状态和交货时热处理按表 1规定。 

原材料钢板厚度偏差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其表面状态应均匀、呈亚光状。 

表1 原材料 

材料 
交货状态 材料交货时热处理要求 

牌号 化学成分 

沉淀硬化型不锈钢 

07Cr17Ni7Al 
GB/T 3280 固溶加冷轧 

42 HRC～48 HRC 

或 420 HV～480 HV 

5.3 工艺和装备 

5.3.1 冲压工艺应采用自动伺服机进行落料和成型。 

5.3.2 表面处理应采用机械抛光和钝化，符合 GB/T 5267.4的规定。 

5.3.3 在时效热处理和表面处理过程中，不允许采用任何可能引起弹性垫圈氢脆断裂的工艺。 

5.3.4 在冲压工序中应具备边角料和冲子（芯）等废物回收系统。 

5.4 检测能力 

应具备对不锈钢鞍形、波形弹性垫圈弹性、硬度、永久变形技术指标的测试仪器和检测能力。 

6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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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尺寸和公差 

弹性垫圈的尺寸和公差应符合表 2、表 3和表 4的规定。 

表2 鞍形(A型)弹性垫圈的尺寸和公差 

公称直径 

（螺纹大径） 

mm 

d 

mm 

D 

mm 

H 

mm 

S 

mm 

千件弹性垫

圈近似重量 

kg 基本尺寸 极限偏差 基本尺寸 极限偏差 min max 基本尺寸 极限偏差 

2 2.20 ﹢0.25 

0 

4.50 
0 

﹣0.30 

0.50 1.00 
0.30 

﹢0.05 

﹣0.05 

0.02 

2.5 2.70 5.50 0.55 1.10 0.04 

3 3.20 
﹢0.30 

0 

6.00 0.65 1.30 0.40 0.05 

4 4.30 8.00 0 

﹣0.36 

0.80 1.60 

0.50 

0.12 

5 5.30 10.00 0.90 1.80 0.20 

6 6.40 ﹢0.36 

0 

11.00 

0 

﹣0.43 

1.10 2.20 0.22 

8 8.40 15.00 1.70 3.40 0.43 

10 10.50 
﹢0.43 

0 
18.00 2.00 4.00 0.80 

﹢0.10 

﹣0.10 
0.97 

注：以上规格尺寸代号见图1。 

表3 波形(B型)弹性垫圈的尺寸和公差 

公称直径 

（螺纹大径） 

mm 

d 

mm 

D 

mm 

H 

mm 

S 

mm 

千件弹性垫

圈近似重量 

kg 基本尺寸 极限偏差 基本尺寸 极限偏差 min max 基本尺寸 极限偏差 

3 3.20 
﹢0.30 

0 

8.00 0 

﹣0.58 

0.80 1.60 

0.50 
﹢0.05 

﹣0.05 

0.17 

4 4.30 9.00 1.00 2.00 0.19 

5 5.30 11.00 
0 

﹣0.70 

1.10

 

2.20 0.27 

6 6.40 ﹢0.36 

0 

12.00 1.30 2.60 0.32 

8 8.40 15.00 1.50 3.00 0.80 

﹢0.10 

﹣0.10 

0.76 

10 10.50 

﹢0.43 

0 

21.00 
0 

﹣0.84 

2.10

 

4.20 1.00 2.04 

12 13.00 24.00 2.50

 

5.00 1.20 3.10 

14 15.00 28.00 3.00 5.90 

1.50 

5.50 

16 17.00 30.00 

0 

﹣1.00 

3.20

 

6.30 6.00 

18 19.00 

﹢0.52 

0 

34.00 3.30 6.50 7.80 

20 21.00 36.00 3.70 7.40 1.60 8.43 

22 23.00 40.00 3.90 7.80 
1.80 

11.90 

24 25.00 44.00 4.10 8.20 14.50 

27 28.00 50.00 4.70 9.40 

2.00 

21.10 

30 31.00 
﹢0.62 

0 
56.00 

0 

﹣1.20 
5.00 

10.0

0 
29.50 

注：以上规格尺寸代号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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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锥形(C型)弹性垫圈的尺寸和公差 

公称直径 

（螺纹大径） 

mm 

d 

mm 

D 

mm 

H 

mm 

S 

mm 

千件弹性垫圈

近似重量 

kg 基本尺寸 极限偏差 基本尺寸 极限偏差 min max min max 

2 2.20 ﹢0.25 

0 

5.00 0 

﹣0.30 

0.50 0.60 0.36 0.44 0.05 

2.5 2.70 6.00 0.61 0.72 0.46 0.54 0.09 

3 3.20 

﹢0.30 

0 

7.00 
0 

﹣0.36 

0.72 0.85 0.54 0.66 0.14 

3.5 3.70 8.00 0.92 1.06 0.74 0.86 0.25 

4 4.30 9.00 1.12 1.30 0.94 1.06 0.38 

5 5.30 11.00 

0 

﹣0.43 

1.35

 

1.55 1.08 1.32 0.69 

6 6.40 
﹢0.36 

0 

14.00 1.70 2.00 1.38 1.62 1.43 

7 7.40 17.00 2.00 2.30 1.63 1.87 2.53 

8 8.40 18.00 2.24 2.60 1.88 2.12 

 

3.13 

10 10.50 

﹢0.43 

0 

23.00 0 

﹣0.52 

2.80

 

3.20 2.38 2.62 6.45 

12 13.00 29.00 3.43

 

3.95 2.84 3.16 12.40 

14 15.00 35.00 

0 

﹣0.62 

4.04 4.65 3.34 3.66 21.60 

16 17.00 39.00 4.58

 

5.25 3.84 4.16 30.40 

18 19.00 

﹢0.52 

0 

42.00 5.08 5.80 4.30 4.70 38.90 

20 21.00 45.00 5.60 6.40 4.80 5.20 48.80 

22 23.00 49.00 6.15 7.05 5.30 5.70 63.50 

24 25.00 56.00 

0 

﹣0.74 

6.77 7.75 5.80 6.20 92.90 

27 28.00 60.00 7.30 8.35 6.26 6.74 113.00 

30 31.00 
﹢0.62 

0 
70.00 8.00 9.20 6.76 7.24 170.00 

注：以上规格尺寸代号见图3。 

6.2 表面质量 

弹性垫圈表面色泽明亮、不允许有裂缝、浮斑和影响使用的毛刺。 

6.3 机械性能 

6.3.1 鞍形、波形弹性垫圈机械性能 

6.3.1.1 弹性 

鞍形、波形弹性垫圈的规格等于或大于4 mm的，应按7.3.1.1进行弹性试验。试验后弹性垫圈的自

由高度（ｈ）应不小于表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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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鞍形、波形弹性垫圈弹性试验后的高度 

单位为毫米 

公称直径（螺纹大径） 4 5 6 8 10 12 14 

试验后的高

度（h） 

鞍形弹性垫圈 0.8 0.9 1.1 1.7 2.0 — — 

波形弹性垫圈 1.0 1.1 1.3 1.5 2.1 2.5 3.0 

公称直径（螺纹大径） 16 18 20 22 24 27 30 

试验后的高

度（h） 
波形弹性垫圈 3.2 3.3 3.7 3.9 4.1 4.7 5.0 

6.3.1.2 硬度 

鞍形、波形弹性垫圈的硬度要求见表6。 

表6 鞍形、波形弹性垫圈硬度 

弹性垫圈类型 维氏硬度 洛氏硬度 

鞍形、波形弹性垫圈 430 HV～510 HV 43 HRC～50 HRC 

6.3.2 锥形弹性垫圈机械性能 

6.3.2.1 弹性 

按7.3.2.1进行弹性试验后，锥形弹性垫圈残余弹力应符合表9和表10的规定。 

6.3.2.2 硬度 

锥形弹性垫圈的硬度要求见表7。 

表7 锥形弹性垫圈硬度 

弹性垫圈类型 维氏硬度 洛氏硬度 

锥形弹性垫圈 430 HV～510 HV 43 HRC～50 HRC 

6.3.2.3 永久变形 

按7.3.2.3进行永久变形试验后，锥形弹性垫圈自由高度符合表11的规定。 

6.3.2.4 持续载荷 

按7.3.2.4进行持续载荷试验后，不应有裂痕，锥形弹性垫圈自由高度的减小量不应大于表11规定

值的2 %。 

7 试验方法 

7.1 尺寸和公差 

7.1.1 弹性垫圈的尺寸应使用 JB/T 9151.4规定的量具进行检验。 

7.1.2 鞍形、波形弹性垫圈的内外直径应在成型前检验；锥形弹性垫圈的内外直径在成型后检验。弹

性垫圈尺寸与表面质量应按 GB/T 90.1进行验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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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径； 

——厚度； 

——自由高度； 

——外径； 

——弹性垫圈高度。 

注：鞍形、波形弹性垫圈内外直径的检验可根据同一批次的同炉样件进行检测。 

7.2 表面质量 

弹性垫圈的表面质量一般用目视检查，必要时，可借助5倍～10倍放大镜检查。 

7.3 机械性能 

7.3.1 鞍形、波形弹性垫圈机械性能 

7.3.1.1 鞍形、波形弹性垫圈的弹性试验 

将鞍形、波形弹性垫圈用表面硬度不小于500 HV或50 HRC的平垫圈隔开，串在试棒（8.8级螺栓）上。

按表8规定的试验载荷进行加压，保持2分钟，然后松开。测量弹性垫圈的高度（h）。 

表8 鞍形、波形弹性垫圈弹性试验用载荷 

公称直径（螺纹大径）/mm 4 5 6 8 10 12 14 

试验载荷 N 
鞍形弹性垫圈 

2900 4700 6700 12200 19300 
- - 

波形弹性垫圈 28100 38600 

公称直径（螺纹大径）/mm 16 18 20 22 24 27 30 

试验载荷 N 波形弹性垫圈 52600 64200 83500 103800 118800 156200 190500 

7.3.1.2 鞍形、波形弹性垫圈硬度 

维氏硬度试验应按 GB/T 4340.1的规定。 

洛氏硬度试验应按 GB/T 230.1的规定。 

鞍形、波形弹性垫圈硬度试验应尽可能在弹性垫圈表面中间处实施。因弹性垫圈太小或者太薄而不

能在弹性垫圈上进行硬度试验时，可在同炉热处理的同炉批号材料、同厚度的试片上进行试验。 

7.3.2 锥形弹性垫圈机械性能 

7.3.2.1 锥形弹性垫圈的弹性试验 

为评定锥形弹性垫圈的弹力应进行弹性试验。本试验规定了允许的残余弹力。  
将弹性垫圈试件置于 GB/T 94.4—2017附录 A规定的试验装置上，施加表 9规定的试验载荷。试验

装置在施加载荷时尽可能不产生变形。压板表面硬度不小于 60 HRC。试验载荷持续 2分钟后，缓慢、平

稳地卸载至锥形弹性垫圈产生 20 μm位移（该位移应采用精确的测量装置进行测量）。产生 20 μm位

移后的残余弹力应达到表 10规定的数值。应允许试验装置的变形。 

弹性特性曲线的确定应按 GB/T 94.4—2017附录 B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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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锥形弹性垫圈最小残余弹力 

公称直径（螺纹大径）/mm 4 5 6 7 8 10 12 14 

试验载荷
a
/N 4600 7450 10500 15200 19300 30700 44500 61000 

最小残余弹力/N 1400 2300 4200 6200 7700 12400 18000 25000 

公称直径（螺纹大径）/mm 16 18 20 22 24 27 30 - 

试验载荷
a
/N

 
83000 105000 134000 167000 195000 253000 310000 - 

最小残余弹力/N 34000 57000 73000 91000 122000 161000 196000 - 

a   
该试验载荷相当于 8.8 级，μG=0.12。μG表示螺栓、螺母及垫片之间的综合摩擦系数。 

表10 锥形弹性垫圈残余弹力（综述） 

弹性垫圈类型 试验载荷对应的性能等级 
20 μm 位移后残余弹力与试验载荷的百分数 

% 

锥形弹性垫圈 8.8 
a 

对规格 4～5：35% 

对规格 6～16：45% 

对规格 18～22：60% 

对规格大于 22：70% 

a   
GB/T 3098.1 规定的 8.8 级螺栓，μG=0.12。μG表示螺栓、螺母及垫片之间的综合摩擦系数。 

7.3.2.2 锥形弹性垫圈硬度 

维氏硬度试验应按 GB/T 4340.1的规定。 

洛氏硬度试验应按 GB/T 230.1的规定。 

锥形弹性垫圈的硬度试验应在弹性垫圈表面中间处实施。 

7.3.2.3 锥形弹性垫圈永久变形试验 

应对锥形弹性垫圈施加表 11规定的试验载荷，保持 2分钟。 
锥形弹性垫圈垫圈自由高度（压力试验后的高度）应不小于表 11的规定。 

表11 永久变形试验后的高度 

公称直径（螺纹大径）/mm 2 2.5 3 3.5 4 5 6 

试验载荷
a
/N 1030 1700 2630 3550 4600 7450 10500 

最小自由高度 h/mm 0.5 0.6 0.7 0.9 1.1 1.3 1.7 

公称直径（螺纹大径）/mm 7 8 10 12 14 16 18 

试验载荷
a
/N 15200 19300 30700 44500 61000 83000 105000 

最小自由高度 h/mm 2.0 2.2 2.8 3.4 4.0 4.6 5.1 

公称直径（螺纹大径）/mm 20 22 24 27 30 - - 

试验载荷
a
/N 134000 167000 195000 253000 310000 - - 

最小自由高度 h/mm 5.6 6.1 6.8 7.3 8.0 - - 

a   
该试验载荷相当于 8.8 级，μG=0.12。μG表示螺栓、螺母及垫片之间的综合摩擦系数。 

7.3.2.4 锥形弹性垫圈持续载荷试验 

将10个锥形弹性垫圈相对交替地穿在螺栓上，用硬化平垫圈将各锥形弹性垫圈相互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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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垫圈的硬度应大于500 HV或50 HRC。施加表11规定的试验载荷、温度为100 ℃的状态下保持48

小时。试验后锥形弹性垫圈不应有裂痕，自由高度的减小量不应大于表11规定值的2 %。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8.1.1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1.2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必须进行型式检验： 

a) 每种型式、规格的弹性垫圈正式投入批生产之前； 

b) 主要工艺发生变化； 

c) 停产一年以上； 

d) 生产条件改变； 

e) 正常生产条件下，每三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8.2 检验批 

每批弹性垫圈均应进行出厂检验。每个检验批应在同一制造周期内由同一炉批号的材料和相同方法

制造的同品种规格的成品弹性垫圈组成。 

8.3 抽样 

8.3.1 型式检验的项目和样本量按表 12的规定。 

8.3.2 出厂检验的项目和抽样方案按表 12～表 15的规定。检验顺序为先进行 A组（非破坏性检验）

检验，后进行 C组（破坏性检验）检验。 

8.4 合格判定 

8.4.1 型式检验的结果全部符合表 12的规定，应判定检验合格。 

8.4.2 出厂检验按表 12 和表 13的要求，所有的项目检验合格，即该批合格。经 A组检验不合格而被

拒收的检验批，只有当所有有缺陷的产品被全部剔除或缺陷被修复后，才能重新提交检验。重新检验的

样本量应为正常样本量的 2倍，而接收判定数（Ac）则与正常检验时的相同。 

表12 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检验分组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要求 检验方法 
型式检验

样本量 

出厂检验

抽样方案 

A 组 

（非破坏

性检验） 

尺寸和公

差 
√ √ 6.1 7.1 32 

见表 14 

表面质量 √ √ 6.2 7.2 32 

C 组 

（破坏性

检验） 

弹性 √ - 6.3.1.1/6.3.2.1 7.3.1.1/7.3.2.1 32 

见表 15 
永久变形 √ - 6.3.2.3 7.3.2.3 32 

持续载荷 √ - 6.3.2.4 7.3.2.4 32 

硬度 √ √ 6.3.1.2/6.3.2.2 7.3.1.2/7.3.2.2 32 

注1：“√”表示应检项目，“-”表示不检项目。 

注2：当弹性垫圈的弹性试验合格时，硬度指标仅供工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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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尺寸和外观检验项目及可接受质量水平 

检验项目 可接受质量水平  AQL 

表面裂纹 0.1 

公称外径 d 

1.0 公称内径 D 

厚度 S 

高度 H 

2.5 表面质量 

其他尺寸 

表14 外观和尺寸检验抽样方案 

批量大小 样本量 

接收质量限（AQL） 

0.1 1.0 2.5 

Ac Re Ac Re Ac Re 

≤50 100% — — — — — — 

51～90 13 ↓ ↓ 0 1 ↓ ↓ 

91～150 20 0 1 ↑ ↑ 1 2 

151～280 32 ↑ ↑ ↓ ↓ 2 3 

281～500 50 0 ↓ 1 2 3 4 

≥501 80 0 2 2 3 5 6 

注1：表中的数据来自 GB/T 90.1 的规定。 

注2：↓表示用箭头下面的第一个抽样方案，↑表示用箭头上面的第一个抽样方案。 

注3：Ac 表示接收数；Re 表示拒收数。 

表15 机械性能检验抽样方案 

试验项目 批量 样本量 接受判定数 Ac 

硬度 

弹性 

永久变形 

持续载荷 

≤500 3 

0 

＞500 5 

注：每个试验项目应根据对应的样本量进行检验。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每个独立包装均应有产品标识，产品标识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生产厂家名称； 

b) 产品名称、标准号及规格； 

c) 产品数量； 

ZHEJI
A
N
G
  M

A
D
E



T/ZZB 1178—2019 

11 

d) 生产批次号或出厂日期； 

e) 检验员印记。 

9.2 包装 

产品包装应有内包装和外包装。 

9.3 运输 

运输过程中应防止雨淋，不得与酸、碱、盐等腐蚀性化学介质直接接触，搬运中包装不应发生破损。 

9.4 贮存 

产品应在常温、干燥的仓库储存，并保持仓库内空气流通，周围附近无腐蚀性气体。 

10 质量承诺 

10.1 在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包装、贮存下，质保期为 12个月。产品在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接到通

知后 2个工作日内响应，72 h内出具方案，因产品质量出现的问题，生产商应免费为客户更换产品。 

10.2 每批产品均有留样，留样时间不少于 12个月，保证产品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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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原材料钢板厚度偏差 

不锈钢鞍形、波形和锥形弹性垫圈用原材料钢板的厚度偏差应符合表A.1和A.2的规定。 

表A.1 不锈钢鞍形、波形弹性垫圈用原材料钢板厚度偏差 

单位为毫米 

基本尺寸 

厚度 
极限偏差 

0.30 
＋0.05 

﹣0.05 
0.40 

0.50 

0.80 

＋0.10 

﹣0.10 

1.00 

1.20 

1.50 

1.60 

1.80 

2.00 

表A.2 不锈钢锥形弹性垫圈用原材料钢板厚度偏差 

单位为毫米 

基本尺寸 

厚度 
极限偏差 

0.40 ＋0.04 

﹣0.04 0.50 

0.60 
＋0.06 

﹣0.06 
0.80 

1.00 

1.20 

＋0.12 

﹣0.12 

1.50 

1.75 

2.00 

2.50 

3.00 
＋0.16 

﹣0.16 
3.5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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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续） 

单位为毫米 

基本尺寸 

厚度 
极限偏差 

4.50 

＋0.20 

﹣0.20 

5.00 

5.50 

6.00 

6.50 ＋0.24 

﹣0.24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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